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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资者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 

纠纷案例（二） 

 

    参与单位：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江苏证监局、中证中

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

 

    一、案情介绍 

    2015 年 11 月，证监会对 H 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“H 公

司”）立案调查，并下发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，

认定该公司构成《证券法》第 193 条规定的未按照规定披露

信息和误导性陈述行为，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2017 年 4 月，

多名投资者以 H公司构成虚假陈述违法行为为由，向南京市

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南京中院”）提起诉讼，要求 H

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。南京中院受理了该批案件，并委托中

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投资者服务中心”）进

行调解。 

    在江苏证监局的指导协调下，调解员细致了解了案件情

况，与双方当事人积极进行了沟通。一方面告知 H公司，由

于其已收到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且已

召开听证会，违法事实基本确定；同时，指出诉讼与调解是

两种纠纷解决的方式，各有特点，前者具有强制性、公开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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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严谨而复杂，后者是在中立第三方参与下的双方合意行

为，更加快速及时，具有保密性和灵活性，从而提醒公司权

衡不同方式的利弊，鼓励其主动赔偿，以达到更好化解矛盾

纠纷的结果。另一方面告知投资者，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诉讼

一般而言周期较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能通过调解方式与公

司达成和解，投资者可以提前拿到赔偿，节约大量时间和精

力成本。在主审法官主持和调解员组织的数轮磋商和斡旋

下，2017 年 5 月，双方于法院现场达成和解协议，由上市公

司支付和解赔偿金，和解后投资者撤回对上市公司的起诉。

该案成为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件中首例行政

处罚前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的案例。 

    二、典型意义 

    本案中，南京中院根据立案登记制改革要求，在证监会

对 H公司尚未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情况下，受理了投资者诉

H 公司虚假陈述纠纷一案，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。在监管部

门指导下，投资者服务中心与南京中院紧密沟通、协调联动，

积极发挥调解柔性解决纠纷的优势，督促公司主动与投资者

和解，维护公司的公众形象，取得了双赢的效果。 

本案的调解机制具有开创性，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纠

纷及时有效解决、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等具有示范作用，也

为积极推进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和证券民事赔偿案件行

政前置程序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探索。 


